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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惠悦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中央预算内投资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摘要（1500字以内）
一、项目概况：含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预算收支情况。
二、评价结论
三、经验、问题和建议
1.主要经验及做法；
2.存在的问题；
3.改进措施及建议。
昆明市“惠悦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中央预算内投资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及目的。

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和总书记把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作为民生发展的重要方面和内容，逐步加大国家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投资，是为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困难问题，中央明确提出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

“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资金”用于符合相关享受补助资金政策文件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工程建设工作。确保盘龙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顺利按期建成并尽早投入运营使用。

项目实施情况。

“惠悦城”保租房项目1331套。项目位于昆明市盘龙区虹桥立交桥附近，项目地块北邻世博虹桥车城，南临虹桥路、紧邻地铁3号线虹桥村站，东邻公共绿地，西临25米规划道路，建设方式为自有闲置用地改建（运营期15年），总投资估算137,349.60万元，总建筑面积约132,947.37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82,655.85平方米（其中保障性租赁住房建筑面积61,612.51平方米，配套商业服务设施建筑面积21,043.34平方米（含商业裙房、高端公寓、连廊），地下室建筑面积50,291.52平方米（含地下配套商业服务设施9132.55平方米，停车库（地下）41,158.97平方米）。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共建设1331套（其中建筑面积大于70平方米的63套，占总套数4.80%，建筑面积小于70平方米的1250套，占总套数的95.20%）。
3.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和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保障性安居工程方向）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规定，2023年，“昆明市惠悦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经费共计153,610,000.00元。分别于2023年8月14日、2024年1月2日两次拨付至昆明市安居集团公司。累计拨付金额：116,810,000.00元（人民币：壹亿壹仟陆佰捌拾壹万元整）。
组织及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从项目预算内投资经费入库到项目实施，严格按照昆明市财政局《昆明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和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保障性安居工程方向）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区级领导批示—昆明安居集团关于申请拨付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的请示》规定要求执行。
（2）项目实施流程：一是按照昆明市财政局《昆明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和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保障性安居工程方向）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区级领导批示—昆明安居集团关于申请拨付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的请示》相关要求进行拨付；二是我局分别于2023年8月14日、2024年1月2日两次召开行政办公会研究通过了“昆明市惠悦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经费两次拨款事宜。
资金拨付流程：

上级部门下达预算内投资经费拨付相关工作文件通知。明确拨付金额、补助标准及工作要求等事项。
由区财政局安排资金，完成预算内投资经费拨付入库申报信息工作。
住保中心制作《资金拨付审批单》并撰写请示或情况说明提请局行政办公会研究。

局行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住保中心逐级完成《资金拨付审批单》签批工作。

通知项目单位办理预算内投资经费请款手续。

按照局财务拨款流程，及时完成拨付预算内投资经费费用。
（二）绩效目标。
1.总目标：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和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保障性安居工程方向）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区级领导批示—昆明安居集团关于申请拨付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的请示》相关要求，“昆明市惠悦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经费共计拨付：153,610,000.00元。
2.年度目标：按照上级规定，分别于2023年8月14日、2024年1月2日两次拨付至昆明市安居集团公司。累计拨付金额：116,810,000.00元（人民币：壹亿壹仟陆佰捌拾壹万元整）。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全面了解项目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目标是否完成以及效果目标是否实现等方面的内容，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为项目在以后年度的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成本支出的真实性和控制有效性，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为以后年度编制项目预算、选择项目实施主体等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1.前期调研。
2.研究文件。
3.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工作方案的设计。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包括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等原则。
2.绩效评价方法。包括指标评价、数据采集和社会调查中所采用的方法。
（四）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数据填报和采集。
2.社会调查。
3.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
（五）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严格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和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保障性安居工程方向）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区级领导批示—昆明安居集团关于申请拨付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的请示》相关要求执行。2023年，“昆明市惠悦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经费共计153,610,000.00元。按照上级规定，分别于2023年8月14日、2024年1月2日两次拨付至昆明市安居集团公司。累计拨付金额：116,810,000.00元（人民币：壹亿壹仟陆佰捌拾壹万元整）。
2023年“昆明市惠悦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经费绩效自评分数为100分，自评结果为：优秀。

具体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15分，自评得15分。“惠悦城”保租房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绩效目标合理，绩效指标明确；项目预算内经费分配有文件政策依据。

2.项目实施过程25分，自评得25分。

按照明昆明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2023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相关要求，本次需拨付“昆明市惠悦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经费共计153,610,000.00元。按照上级规定，分别于2023年8月14日、2024年1月2日两次拨付至昆明市安居集团公司。累计拨付金额：116,810,000.00元（人民币：壹亿壹仟陆佰捌拾壹万元整）。项目资金拨付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实施流程规范、手续资料齐全。
3.产出指标30分，自评得30分。本次符合拨付条件的项目为2023年度“惠悦城”1331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我局在接到上级资金拨付通知后，分别于2023年8月14日、2024年1月2日两次召开局行政办公会研究通过了“昆明市惠悦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经费两次拨款事宜。
4.效益指标30分，自评得30分。
（1）2023年8月12日，我局住保中心收到区政府关于昆明安居集团公司《关于申请拨付云南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和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保障性安居工程方向）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的请示》（昆安居〔2023〕135号）批示件要求，昆明市惠悦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2023年中央预算内经费（第一笔）8000万元已于2023年8月14日拨付至昆明安居集团公司。
（2）2023年12月29日，局财务接到区财政局电话紧急通知，要求于12月29日12时前完成该笔中央预算内经费3681万元（第二次）拨付工作。经请示局分管领导和局主要领导，鉴于本次拨款属紧急事项，同意先行拨付该笔经费，后补相关拨款审批手续。同时，局财务已于2023年12月29日12时将该笔经费3681万元及时拨付至昆明安居集团公司。

（3）2023年8月14日、2024年1月2日我局两次召开行政办公会研究通过了“昆明市惠悦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经费两次拨款事宜。
四、成本效益分析。
2023年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资金按照市级有关规定执行。专项用于盘龙区2023年度“惠悦城”1331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工程建设中。以便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尽快建成并投入运营使用。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是盘龙区住建局按照上级部门有关规定，及时拨付2023年度预算内投资经费至项目单位，按照最新《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谁使用、谁负责”的要求，确保项目单位将预算内投资经费合规合法、真实用在保租房项目建设工作中并督促企业形成工作台账备查；二是2024年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保租房建设工作进展推进会并适时现场踏勘项目实际工程进度，督促该项目，以确保昆明市惠悦城保租房1331套尽快建成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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